某校园运行中心、校医院项目钢结构工程“6·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安委会、区委区政府做好生产安全事故调查的工作要求，充分发挥事故调查处理对加强和改进安全生产工作的促进作用，督促本区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有效落实，防范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及《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要求，区应急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组成评估工作组，并聘请专业技术机构配合对“6·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建议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
一、评估工作开展情况及相关做法
评估工作组依据相关规定，召开了会议研讨评估工作，并依据《某校园运行中心、校医院项目钢结构工程“6·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以下简称：《事故调查报告》）中明确的责任追究建议和整改防范措施要求，通过资料审查、查阅文件、座谈询问、走访核查等方式，对该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涉事单位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的落实情况及安全现状进行了评估。参与评估的第三方专业技术单位根据评估情况编制了《某校园运行中心、校医院项目钢结构工程“6·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专项评估报告》（以下简称：《专项评估报告》）。主要工作情况如下：

一是区应急局组织事故相关单位、专业技术单位召开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工作会。会上听取了事故相关单位的工作情况汇报。会后由专业机构人员赴事故单位，对《事故调查报告》中被调查单位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相关证明资料进行分析。

二是专业技术机构在调研访谈、资料分析的基础上，依据相关规定编制完成了《专项评估报告》。
三是评估工作组结合专业技术机构出具的《专项评估报告》，起草了《某校园运行中心、校医院项目钢结构工程“6·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建议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中要求相关部门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依法进行责任追究，相关落实处理情况如下：
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事故调查报告》中认定玉田县玉田镇中晟货运站和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相应管理责任。并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九十五条第（一）项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相关规定，对玉田县玉田镇中晟货运站经营者张立波和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处以罚款的行政处罚。
区应急管理局《某校园运行中心、校医院项目钢结构工程“6·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行政处罚案》显示：区应急管理局已根据《事故调查报告》的上述要求，依法对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处以40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通）应急（事故）罚〔2023〕004-1号），依法对玉田县玉田镇中晟货运站经营者张立波处以6万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处罚决定书编号：（京通）应急（事故）罚〔2023〕004-2号），并已结案。
整改和防范措施落实情况

（一）杭萧钢构公司
1、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安全生产责任制是企业岗位责任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企业中最基本的一项安全制度，也是企业安全生产、劳动保护管理制度的核心。它要求企业建立所有岗位清单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花名册；制定（全员）所有岗位安全职责范围和标准，明确考核标准；对全员落实安全职责情况进行年度考核和奖惩。

杭萧钢构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及相关制度；与每位员工逐级签订了责任书和承诺书；制定了2024年度安全生管理目标分解及考核办法并按季度进行了责任制的考核，进一步落实了企业主体责任。

2、健全施工作业人员健康安全管理档案

杭萧钢构公司作为专业分包单位，所有员工参与项目部建立的施工作业人员健康安全管理档案，一人一档。督促作业人员严格按照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施工作业,确保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

3、学习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杭萧钢构公司组织所有参施员工学习项目部织制定的符合国家安全生产法规政策要求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为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加强组织领导，杭萧钢构公司自上而下层层落实安全责任，通过制度化管理，提高安全管理工作质量和效能，促进安全管理工作走向规范化、系统化、程序化，积极推进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杭萧钢构公司从严查处违章作业行为，督促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的要求进行施工作业，确保各项安全管理措施落到实处。

4、加强从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

进一步落实了对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考核和安全交底工作，如实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提高了作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从源头上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5、加强对建设项目安全管理

对安全风险较大的施工作业行为和施工区域，安排专职的安全管理人员加强现场监督和经常性检查、巡查，并形成了巡查、检查记录，加强了对建设项目的安全管理，
6、隐患整改，闭环管理

对存在的现有安全隐患进行了整改，并建立整改台账，定时定人定措施完成，落实了安全管理有关规定和防范措施。杭萧钢构公司按照项目部建立的隐患排查治理制度，组建了隐患排查综合治理小组，建立有隐患排查治理台账，每周组织一次隐患排查，每日组织对施工现场的检查、巡查，排查出的隐患落实整改措施、责任人、资金、时限并进行整改验收，形成闭环管理。

7、相关方管理

与北京城建集团公司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了双方安全生产职责、各自管理的区域范围；作业场所、作业人员、设备设施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双方有关安全生产的权利和义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应急救援责任；组织落实对相关方安全状况的检查、评估和处理工作。

做好对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工作，对其相关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进行协调、管理，定期进行安全检查和督促，发现安全问题的，及时进行了督促和整改。

（二）钢梁运输单位

1、建立了健全各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

2、对从业人员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和考核，对进入施工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交底工作，如实告知从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及事故应急措施，提高了作业人员的自我保护意识。

3、严格按照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规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和相关工作建议
通过专家认真评估，事故涉及单位安全档案比较完整，生产现场管理整体较好，本次整改取得显著的工作成效，总体上能够按照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但在评估过程中发现杭萧钢构公司安全检查记录中未填写检查日期。针对以上问题，建议认真填写安全检查记录，确切落实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评估工作组综合评估意见
综上所述，评估组依法对某校园运行中心、校医院项目钢结构工程“6·2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防范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后认定：区应急管理局已依法落实了对玉田县玉田镇中晟货运站和杭萧钢构（河北）建设有限公司的行政处罚。两家事故单位已基本落实了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事故单位的安全现状基本符合《事故调查报告》中的要求。


